
高雄市公有零售市場攤(鋪)位使用轉讓同意書 

  本人     於民國  年  月經貴局核准簽立高雄市          

公有零售市場   字（類）第   號      類攤（鋪）

位之使用行政契約書在案，今因個人因素，不再繼續經營，願將

核准使用之攤(鋪)位使用轉讓與          先生﹙女士﹚使用，並

依高雄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轉讓辦法向貴局申請辦理轉讓手

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此    致 

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轉 讓 人：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份證字號： 

戶籍住址： 

通訊住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受 讓 人：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份證字號： 

戶籍住址： 

通訊住址：  

聯絡電話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
